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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持续经营所必要的，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2、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独立董事和审计委 

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合理、公允，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是公司生产经营所 

必要的。董事会在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分别作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5 年 

预计数 

2015 年 

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固定资产使用 康美医院 4,000  1,0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中药饮

片、器械 
康美医院 4,000 4,469.18 

接受关联人劳务 体检及其他 康美医院 100 12.39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 
人保康美（北京）健

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65 

合计 28,100 5,483.22 

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8,1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5,483.22 万元。其中康美医院与公司的业务量有所增加，致使关联交易额增加。 

（三）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6 年 

预计数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固定资产使用 康美医院 4,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中药饮片、器械 康美医院 6,000  

接受关联人劳务 体检及其他 康美医院 1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药品 
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30,100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康美医院 

成立时间：2013 年 6 月 26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普宁市流沙新河西路 38 号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外、妇产、儿、眼、耳鼻喉、口腔、皮肤、传

染、肿瘤、急诊医学、康复医学、麻醉、重症医学、医学检验、病理、医学影像、

中医科。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该医院 100%股权，目前该医院处于试运营阶段，为

非盈利机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该医院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人保康美（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3 月 26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1 月 14 日）。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项目投资。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5%股份，根据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作

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公司设立董

事会成员共 5 位，本公司在其中派有 2 位代表，并享有相应的参与决策权，与对

方股东共同控制经营，为合营企业，故该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围。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种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定价以市场

公允价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该等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公司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5 日 

 


